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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

113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 

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14年 6月 30日(一)下午 1時 30分 

地點：志道大樓 6樓講義堂 

主持人：鄒校長岳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卓美珠 

出席人員：詳見簽到單 

應到：152人   實到：130人   請假：15人   未到：7人(學生代表)  

應出席人員： 

校長(1)、單位主管-兼任行政主管(10)、全校專任及兼行政教師(120)、 

職員(5)、家長代表(1)、學生代表(15)。 

壹、介紹本學年度新進人員 

一、新任庶務組長:黃國城組長 

二、新任學務創新人員:詹雅如小姐、吳靜蓉小姐 

 

貳、頒獎及頒贈退休同仁紀念品暨退休同仁心得分享 

一、頒發桃園市 114年度優質代理教師獎狀 

黃雲老師、吳小純老師 

二、頒發輔導室認輔教師感謝狀 

113學年度第 2學期績優認輔教師，認輔教師名單： 

楊甘旭老師、林德昌老師、莊孟淳老師、黃丹臨組長、許力云老師 

三、頒贈退休同仁紀念品暨退休同仁心得分享 

    莊孟淳老師、梁家玉主任 

 

參、主席報告 

一、校務經營以實踐願景、形塑學生圖像為目標: 

(一) 建立和諧同心的校園文化。 

(二) 深耕特色課程與學習活動。 

(三) 發展成為前瞻領航學校。 

(四) 打造優質校園學習及生活環境。 

(五) 建立高效之行政服務。 

二、走舊路到不了新地方: 時代在改變，用舊的思維及方式無法帶領學生

走到新的境界，希望老師們能與時俱進提升數位化教學能力。 

三、教育政策推動重點:雙語教育(重點培育)、數位教學力(趨勢潮流)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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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合教育(共融共榮)、兒童權利公約。 

四、校務發展規劃: 

(一)短期(113): 

1.滾動修正總體課程計畫(學習型組織) 

2.學科學習地圖、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設計、學習歷程檔案、

自主學習的規劃。 

3.實習處整修工程、智慧商城、科技行銷教育學習資源中心。 

4.無障礙電梯工程(行政大樓、崇清村)。 

(二)中期(114): 

1.崇清村補強整修工程。 

2.多媒體設計專科教室。 

3.輔導室、和平樓地下室整修工程。 

(三)長期(115-): 

因應時勢潮流，增調科班研議。 

五、校長簡報資料，請參閱附件簡報檔。 

 

肆、家長會報告 

校長、主任還有各位老師，我是雅雯，我相信老師們在學校不只是傳授知識，

還會導正學生的一些生活態度，在此謝謝各位老師。 

家長會的部分，我也是去年才開始慢慢的學習，下一學年度要拜託一年級的老

師幫家長會物色適合加入家長會的人選，一起來支援學校的發展，在我的觀察

下發現壢商行政團隊非常的強，其實家長會不需要管到什麼，絕對支持，謝謝

大家。 

 

伍、各處室業務報告(簡報檔、書面資料如附件) 

一、秘書室 

(一) 113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決議事項追蹤管制情形 

(二) 113學年度第 2學期各項業務（活動）執行成果 

二、教務處 

   113學年度第 2學期各項業務（活動）執行成果 

三、學務處 

    113學年度第 2學期各項業務（活動）執行成果 

四、總務處 

    113學年度第 2學期各項業務（活動）執行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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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實習處 

    113學年度第 2學期各項業務（活動）執行成果  

六、國際交流處 

    113學年度第 2學期各項業務（活動）執行成果 

七、輔導室 

    113學年度第 2學期各項業務（活動）執行成果  

八、圖書館 

    113學年度第 2學期各項業務（活動）執行成果  

九、進修部 

    113學年度第 2學期各項業務（活動）執行成果  

十、人事室 

    113學年度第 2學期各項業務（活動）執行成果 

十一、會計室 

    113學年度第 2學期各項業務（活動）執行成果 

十二、教師會 

113學年度第 2學期各項業務（活動）執行成果 

 

陸、提案討論 

案由一：「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」

修訂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教務處） 

說 明： 

(一)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成員含產業界代表、社區代表各 1位，

但因此代表並非課發會必要之組織成員，故欲修改課程發展委員

會組織及運作要點，刪除此兩位代表，修正後之課發會組織及運

作要點修正草案，請參閱附件。 

(二)本草案已於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行政會報討論通過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二：修訂「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請假及外出規定」，提

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學務處） 

說 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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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統一不同假別請假手續完成期限。 

(二)修訂喪假（外祖父母）日數、刪除四等親旁系親屬。 

(三)增訂喪假及陪產假請畢期限。 

(四)修訂所有假別補考規定依據。 

(五)新增說明線上及紙本請假差異。 

(六)新增逾時請假懲處規定。 

(七)調整項次及酌修文字。 

(八)本草案已於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行政會報討論通過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三：「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『科技院校繁星計畫』校內推薦

遴選辦法」修訂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教務處） 

說  明： 

(一)因升學業務已由註冊組轉移至試務組，故修改本遴選辦法中承辦組別

名稱。另將「日校」修改為正式名稱「日間部」。 

(二)本草案已於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行政會報討論通過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捌、散會(15時 19分) 


